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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及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有关前期已对

外披露诉讼的进展，现结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的相关诉讼、

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新增收到

相关诉讼、仲裁文书涉案金额合计为 4,653.8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 6.22%，主要为日常合同纠纷、劳动仲裁等诉讼、仲裁事项。此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续两起单笔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的重大诉讼案件及新增两起作为第三人的诉讼案件。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上述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及前期已披露事项进展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

仲裁案件及前期已披露事项进展统计表》。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对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起诉方的诉讼案件，起诉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诉讼

的法律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案件进程，促进经营活

动的健康开展；对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主

要为公司前期供应商款项纠纷、客户退款诉讼、重整衍生诉讼以及劳动仲裁等，

公司将积极应诉、妥善处理，并对诉讼案件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对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诉讼案件，原告方未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审理进程，依法参诉。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

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及前期已披露事项进展统计表》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18日



附件：

累计诉讼、仲裁案件及前期已披露事项进展统计表

序号 我方主体 对方主体 审理阶段 收案时间 受案机构 案件类型
起诉状标的额

（万元）
最新进展

1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新华空港

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凯

撒易食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凯撒世嘉饮料有

限公司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执行 2023.5.8

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

院

合同纠纷

（公证债权

文书强制执

行）

13,160.92

在本案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海航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在凯撒旅业重整程序中申报

债权并经法院确认债权。因海航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认为重整企业为该笔债权提供担

保的部分不足以清偿，向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拍卖非重整企业被执行人海

南凯撒世嘉饮料有限公司资产，海南凯撒

世嘉饮料有限公司持有海南航旅饮品股份

有限公司 89.99%股权，相关资产价值评估

工作已完成。2024 年 10 月 12 日，海南凯

撒世嘉饮料有限公司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琼 96 执恢

137 号之一），裁定拍卖、变卖海南凯撒

世嘉饮料有限公司持有海南航旅饮品股份

有限公司 71,999,000 股及孳息。

海南凯撒世嘉饮料有限公司前期向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该案执行

依据即公证文书之诉，法院一审判决暂未

予支持，驳回相关诉求。公司正在积极应

对，依法向海南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程

序。



2
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
美佳包机有限公司 重审 2012.9.10

香港特别行

政区高等法

院

供应商包机

合同纠纷
22,698.51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至 19 日期间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北京凯撒国际旅

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约 2200 万人民币

及利息，并支付对方的法律费用。原告于

2023 年 1 月 3 日提交上诉通知书，2025

年 12 月 2 日进行上诉审讯，2025 年 12 月

16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上诉庭作

出判决，判决结论为：上诉成立。在不影

响原判已授予的救济（及费用）前提下，

被告有义务按合同及第三、第四轮预订表

支付保证金及每周座位款项，并已违反上

述支付义务。关于被告违反支付义务的救

济，由法官根据判决事实及庭审证据（除

非法官另有指示）重新审理。拟判决原告

获得本次上诉费用（即上诉费用由被告承

担），若有争议则由法院评定。

新增

累计

诉讼、

仲裁

被告/被执行人/被申

请人

--

一审、二

审、仲裁、

执行

2024.12.19-2

025.12.18

—— —— 2,067.47 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

-- 结案 —— —— 1,451.45 已结案。

原告
--

一审、二

审、仲裁、

执行

—— —— 1,029.90 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

-- 结案 —— —— 105.00 已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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